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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54          证券简称：深信服          公告编号：2019-028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 年 5 月 6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19 年 5 月 6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 年 5 月 5 日 15：00 至 2019 年 5

月 6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致远中路 2 号维也纳国际酒店

（深圳北站店）莫扎特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朝曦先生。 

6、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http://www.baidu.com/link?url=EEaEJnKC8jQub9v5fAp2IozS0sKKJ140IF-STICFOtWYr-3AwpYsIvSYtQqmgf59mRt30CGdmYggIJhetRTN-76Ol8nxAOiei46UtXN_WgMYSXxyhW02_KjVGKIi-zVUKoiIGY1fFMHpNWymPzySBgHI7x9Aa4FGMfkM2SUXs4ChBX1HEqJbMDxg7kicl7Xd4PQpINl1giEjWUxXFECFSlc2_hyEMQBiH1UAuCTSG4vracEnyq1cGtBsTHs1Zj5T6Lj_ypYz2JGXnzWOj70oLpW9lBgHwbC_r7gxX1N9Rru
http://www.baidu.com/link?url=EEaEJnKC8jQub9v5fAp2IozS0sKKJ140IF-STICFOtWYr-3AwpYsIvSYtQqmgf59mRt30CGdmYggIJhetRTN-76Ol8nxAOiei46UtXN_WgMYSXxyhW02_KjVGKIi-zVUKoiIGY1fFMHpNWymPzySBgHI7x9Aa4FGMfkM2SUXs4ChBX1HEqJbMDxg7kicl7Xd4PQpINl1giEjWUxXFECFSlc2_hyEMQBiH1UAuCTSG4vracEnyq1cGtBsTHs1Zj5T6Lj_ypYz2JGXnzWOj70oLpW9lBgHwbC_r7gxX1N9R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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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1 人，代

表股份 357,885,44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88.7760%。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5 人，代表股份 263,619,240 股，占公司总股份

65.392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 人，代表股份 94,266,206 股，占公司总股份

23.3834%。 

（3）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 27 人，代表股份 94,941,446 股，占公司总

股份 23.550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 675,240 股，

占公司总股份 0.1675%；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6 人，代表股份 94,266,206

股，占公司总股份 23.383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850,3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02%；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4,906,3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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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850,3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02%；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4,906,3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850,3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02%；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4,906,3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850,3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02%；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4,906,3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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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850,3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02%；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4,906,3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850,3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02%；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4,906,3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557,2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083%；反对 293,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19%；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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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4,613,2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43%；反对 293,0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87%；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850,3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02%；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4,906,3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850,3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02%；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4,906,3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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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357,850,3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02%；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4,906,3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850,3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02%；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4,906,3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19 年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850,3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02%；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4,906,3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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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850,3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02%；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4,906,3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提高公司向员工提供借款余额上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849,2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99%；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3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4,905,2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9%；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36,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1%。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茹、陈倩思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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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6日 


